內政部南區兒童之家96年度志願服務計畫書
  【填報人：楊潼樺，電話：5824645轉18】

一、運用志願服務人員從事志願服務之目的：

在國家財政拮据及人力資源不足情形下，本家為結合社會資源、運用民間力量，積極招募社會人士、大專院校志工，協助本家家童課業輔導、才藝教學、生活照顧等事項。
二、運用志願服務人力之需求：

１就學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等家童課業輔導共82人。.

２弦樂團、大提琴、鋼琴等才藝之教學指導約4人。

３幼兒美語約3人。

４附設托兒所協助照顧幼兒工作5人。

５協助保育老師對家童之生活照顧12人。
６兒童體能訓練（直排輪、籃球、網球、羽毛球…等）約7人。
三、志願服務計畫實施時間（期程）：

　　96年1月1日至96年12月31日

四、志願服務人員之召募：

　　１於本家網頁上進行招募。

　　２隨時開放電話及本人蒞家申請。
　　３學期前對大專院校進行課輔志工召募。

　　４至政府志工需求網頁（如高雄市人力銀行等）登錄召募訊息。

五、志願服務人員之訓練：

　　１初次進入本家服務之志工，須面談及詳細說明本家業務性質及志工服務範圍，亦指導說明本家規範及志願服務人員之權利、義務與倫理守則。

２鼓勵本家志願服務人員，參與高雄市志願服務協會及其他機構辦理之志工訓練活動（基礎及特殊訓練課程），並取得志願服務紀錄證。

　　３服務後，針對服務內容及狀況，隨時進行討論或督導會議。

六、志願服務人員之管理：
　　　１設置服務簽到簿掌握其服務穩定性。

    　２發放服務概況調查表，了解其服務概況。

  　 ３設服務意見反應簿隨時處理問題。
　　 ４於服務時，進行走動式管理。

５利用不定期之督導，雙向溝通，確認志工應遵循之倫理規範。
七、志願服務人員之運用：
１就學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等家童課業輔導。.

２弦樂團、大提琴、鋼琴等才藝之教學指導。

３幼兒美語教學。

４附設托兒所協助照顧幼兒工作。

５協助保育老師對家童之生活照顧。
６協助家童理髮。

７兒童體能訓練。
八、志願服務人員之輔（督）導：
　　１於服務時，進行走動式協助、輔導。
　　２召開督導會議。
九、志願服務人員之考核：
　　１課輔志工考核，考核項目合計應達60分以上。

評分比例：服務時間佔20%，服務態度佔40%，家童進步狀況佔20%，與家老師配合度20%。

２才藝志工考核，考核項目合計應達60分以上。

評分比例：服務時間20%服務態度30%，志工服務對家童是否有益30%，與家老師配合度20%。

　　　３生活照顧志工考核，考核項目合計應達60分以上。

評分比例：服務時間佔15%，服務態度30%，志工服務能否減輕老師負擔40%，與家老師配合度15%。
４托兒所協助志工考核，考核項目合計應達60分以上。

評分比例：服務時間佔15%，服務態度30%，志工服務能否減輕老師負擔40%，與家老師配合度15%。

５義剪志工志工考核，考核項目合計應達60分以上。

評分比例：服務時間佔20%，服務態度30%，志工服務對家童是否有益30%，與家老師配合度20%。

十、志願服務項目：
    １就學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等家童課業輔導。.

２弦樂團、大提琴、鋼琴等才藝之教學指導。

３幼兒美語教學。

４附設托兒所協助照顧幼兒工作。

５協助保育老師對家童之生活照顧。
６協助家童理髮。

７兒童體能訓練。
十一、志願服務之經費來源：
    由本家預算社會服利基金－福利服務計畫－一般服務費用項下支應

十二、其他（包括志工意外事故保險、補助交通、聯誼福利情形）：
    １本年度志工車馬費補助預算編列為肆萬捌仟元整。

    ２本年志工意外事故保險預算編列為壹萬肆仟元整。

    ３本度年預計辦理志工授證聯誼教育活動乙次，經費編列肆萬元整。
